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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和《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决定在全市民政系统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传方式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媒体，采取发放倡议书、张贴宣传标语、发送手机短信、播放公益宣传片、专题专栏等形式，广泛宣传丧葬陋俗改革、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婚事新办的重要意义，积极倡导文明、绿色、节俭新风尚，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婚丧陋俗、爱护农村留守儿童。
二、宣传内容
（一）殡葬工作。倡导厚养薄葬的孝道理念；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倡导社会公德意识；倡导节地生态安葬；倡导
文明低碳祭扫。
（二）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倡导家庭尽责、亲情关爱；倡导全社会关心、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
（三）婚姻工作。倡导婚事新办理念。
三、相关要求
（一）各县区要高度重视，把移风易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迅速启动，精心组织，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bookmark: _GoBack]（二）各县区要积极行动，把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春节文化走基层、“三下乡”活动、寒冬送温暖活动相结合，以春节、清明节、儿童节、七夕节等重要节假日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把移风易俗宣传融入到各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活动中。
（三）各县区要及时总结，认真梳理移风易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先进做法和工作成效，于2月19日前将春节期间宣传工作总结报送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科，清明节、儿童节、七夕节等其他重要节假日收假后5日内需向市民政局报送工作情况。

（联系人：杨映光，电话（传真）：0877-2017075，电子邮箱：6025836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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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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